附件二：

上海财经大学2012学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承诺书
一、　　　总则

1、团队的组成过程必须依据团队成员自愿原则，不可违背团队成员的自我意愿，不可代人报名，不可谎报，发现者取消申报资格。

2、团队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不可与团队中任一成员的千村调研题目相同或类似，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必须是由团队成员共同设计，不可抄袭或借用他人项目。

3、团队所有队员要共同协商，明确分工，充分体现团队精神。

4、团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的开展需在校团委及相关老师的指导之下有序开展，遵循校团委下发的有关文件与规定。

二、　　　申报立项

1、申报过程中需要填写的相关材料，团队必须按照相关格式认真填写，填写内容必须真实、详细。

2、关于暑期社会实践内容，团队设计需具有现实可行性，不可脱离实际。

3、关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团队设计需做到详尽，不可粗略描述。

4、团队申报材料递交，必须在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交至相关人员处，逾期视为放弃申报权利。

5、团队递交的材料必须和所列清单相同，不可随意增减，违反者后果自负。

三、　　　开展实践
1、团队队长有义务在实践活动正式开始时，通过短信形式将必须的基本信息告知校团委团队联络人。

2、团队队长需在活动开展中与校团委指定团队联系人保持沟通联络，并按照相关开展要求按时上报材料。

3、团队队长有义务在团队遇到突发情况时，通过各种通讯形式及时与校团委团队联络人取得联系。

4、在实践过程中，各团队记录的考察队员实践感想和团队日志必须由团队成员自己独立完成，不可抄袭，不可由他人代笔，发现者取消评优资格。

5、活动过程中记录的照片和视频必须真实，可以使用编辑程序进行一定编辑，但不可影响本身所表现的内容。

6、团队活动开展时间段需严格按照申报时间执行，不可擅自更改。如遇突发情况不能如期开展实践活动，需与校团委指定团队联系人联络，并经校团委负责老师批准。

四、　　　暑期社会实践总结
1、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文字材料的格式必须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团队可能无法参与评奖。

2、暑期社会实践总结电子材料的格式必须符合要求，发至规定的邮箱，不符合要求的团队可能无法参与评奖。

3、暑期社会实践总结的所有相关材料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上交，逾期视为放弃评优资格。

4、暑期社会实践总结的所有相关材料必须全部出自团队自我制作，不可抄袭，不可由他人代为完成。

5、暑期社会实践申报材料需遵守《上海财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材料上报制度》，不符合要求的团队将被取消参评资格。

我们已经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并郑重承诺会遵守上述规定。

团队队长签名：

团队成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2012年6月
